
近日，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
东盛人民法庭成功调解一起离婚后
财产纠纷案件。该案中，当事人离
婚协议约定的条款因双方境况变化
均无法继续履行，反而成为各自生
活的负担。为减轻双方诉累、切实
帮助当事人走出困境，承办法官通
过释法明理、耐心协调，最终促成双
方达成解除协议的一致意见，实现
案结事了。案件办结后，当事人亲
属送来锦旗，对法官的悉心帮助表
达诚挚谢意。

2018年，于某（女）与李某（男）
因感情破裂在二道区民政局办理离
婚登记，双方自愿签署《离婚协议
书》。考虑到于某身患残疾、缺乏劳
动能力且无生活来源，协议约定：

“男方每月支付女方2000元生活费
到女方终老”。但现在于某却诉至
东盛法庭，请求解除该项约定。

办案法官柴源接到案件后，心
中产生疑惑：协议约定每月给付于
某2000元，这明明是利于于某的条
款，为何她反而要求解除？

带着疑问，法官主动与于某沟
通。于某道出实情：李某如今也身
患疾病、丧失劳动能力，根本没有能
力继续支付；而这份协议的存在，反
而让她无法申请低保，生活陷入两
难。

在了解了于某的难处之后，法
官又征询了李某的意见。李某坦
言，并非不想履行，而是因病花费巨
大，实在无能为力，希望法官能帮双
方解决这个心结。

在确认了原被告双方的真实意

思表示后，法官结合法律规定向双
方释明：离婚经济帮助是基于夫妻
情谊的约定，提供经济帮助一方必
须有负担能力。但当提供经济帮助
一方无履行能力时，继续履行已无
现实基础，法院可结合实际情况依
法调整。同时从亲情角度劝慰双
方：大家都有难处，但别让这件事影
响了父子、母子的情分。

经过多次沟通，法官最终促成
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解除《离婚协议
书》中关于男方每月支付女方2000

元生活费至终老的约定条款，双方
自此不再就此产生权利义务纠纷。
协议签订后，双方均如释重负，向法
官表示感谢。

本案的成功调解，是东盛法庭
践行“如我在诉”司法理念、实质化
解矛盾纠纷的生动实践。二道法院
将继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
验”，以更有温度的司法服务回应群
众期盼，用心用情办好每一起民生
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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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九台区法院的空气，被一
纸欠条沉甸甸地压着。原告黄某的
代理人紧握欠条，神情坚定；被告刘
某则低头垂肩，不时发出一声无奈的
叹息。窗外树叶随风飘落，这场因

“父为女债”引发的纠纷，已在时光里
拉扯了数年，藏着一位父亲的苦心，
也裹着一份未兑现的承诺。

案情并不复杂。2015 年，刘某
的女儿承诺为黄某代办境外签证，并
签订保证金协议，黄某如约支付15
万元保证金后，却未能顺利出国。不
久后，刘某女儿因相关行为触犯刑法
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为了帮女儿
争取被害人谅解、减轻刑罚，刘某主
动站出来，自愿承诺偿还女儿所欠款
项，并出具了欠条。2018年，刘某偿
还了 4 万元后，剩余款项便一直拖
欠，黄某无奈之下，诉至法院。

庭审中，情绪的张力瞬间拉满。
“法官！我一分钱没花，冤有头债有
主啊！”刘某猛地抬头，声音里满是委

屈与不甘，“我写欠条就是为了让女
儿少服刑，可最后也没少判，她现在
还在里面，我凭什么还要还钱？我太
冤了！”

黄某的代理人当即举起欠条，语
气激动地回应：“你之前说没有欠条
原件，现在黄某找到了，这字迹是不
是你的？当初是你自愿替女儿还债，
我方当事人才出具了谅解书，如今你
却出尔反尔、反复推诿，孰是孰非，自
有法院评判！”

我作为承办法官，深知这场纠纷
的核心，从来不是单纯的债务之争，
更是法理与情理的碰撞，是父爱与诚
信的拉扯。

法律之绳——债务是否成立？
调解伊始，我先从法律层面厘清

边界，安抚住双方的情绪，表示完全
理解刘某的心情，作为父亲，想替女
儿减轻惩罚的心情，无人不晓。但从
法律上讲，刘某签署的欠条是独立有
效的民事合同，其自愿签字，就意味

着明确知晓并同意承担这笔债务，签
字时无人强迫，这份承诺便具有法律
约束力。

刘某沉默片刻，低声说道：“我当
时以为，只要我替她还债，她就能减
刑，这事就算两清了。”我进一步解释
道，法律上，你的还款承诺与女儿的
刑期，是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不能
混为一谈。

情理之结——父爱如何不“失
衡”？

随后，我转向黄某的代理人：“请
你也多一份理解，刘某当初挺身而出，
全是作为父亲的一片苦心。他或许对
法律后果理解不深，但那份替女担责
的心意，并非不可体谅。”黄某的代理
人语气渐缓：“我方当事人也知道他不
容易，但15万元是真金白银的损失，
迟迟得不到偿还，心里也不好受。”

听到这话，刘某的眼眶红了：“我
就是觉得憋屈，女儿没救出来，自己
还背了一身债，日子实在难。我看着

刘某，轻声说道：“真正的父爱，从来
不是一时的救急，而是以身作则，教
孩子学会诚信与责任。你现在拒不
履行承诺，看似是为自己辩解，实则
是在给女儿树立错误的榜样——如
果她知道你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在狱
中如何反思自己的过错，如何真正改
过自新？”

破局之路——如何寻找平衡点？
这句话戳中了刘某的软肋，他长

久沉默，眉头紧锁。见此情形，我趁
热打铁，提出调解方案：“本案有两个
事实无可争议，一是欠条合法有效，
你应当履行还款义务；二是你经济困
难，无法一次性还清。不如我们找一
个平衡点，既维护法律的权威，也兼
顾你的实际情况。在你女儿出狱前，
适当降低每月还款额，给你喘息的空
间；等她出狱后，你的经济压力减轻，
再适当提高还款额。这不仅是给你
减负，更是让你女儿知道，父亲一直
在为她的过错承担责任，这才是她自

我救赎的开始。”
良久，刘某抬起头，声音带着一

丝哽咽：“法官，我女儿出狱后，能不
能跟我一起还？”我点头回应：“民事
债务的履行可以协商，重要的是你们
的态度，是这份诚信的回归。”

三个小时的耐心调解，从法理剖
析到情理疏导，从争执不休到心平气
和，双方终于达成了调解协议。签字
时，刘某的手微微颤抖，却一笔一划，
写得格外认真。那每一个字，都是一
位父亲的愧疚与决心，也是一份诚信
的重启。

法律不仅是冰冷的条文，更是温
暖的指引——它保护诚信，也度量人
情。这份调解协议，从来不止是一张
简单的还款计划，更是一次信任的重
建：刘某挽回了作为父亲的榜样力
量，黄某展现了宽容与理性。纠纷虽
未彻底消散，但坚冰已裂开第一道缝
隙，善意与理解，正在悄然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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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纸协议成枷锁 春风化雨解心结
长春市二道区法院东盛法庭成功调解一起离婚后财产纠纷案

一纸欠条背后，父爱与诚信的双向救赎法官手记


